
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訓實施辦法第三條、第四條修正總說明（95.12.22修

正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現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訓實施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係於中華民國九

十一年十月十八日修正發布，鑑於教育部九十五學年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

要、九十五學年職業學校群科課程暫行綱要，將原「軍訓課程」名稱修正為

「國防通識」，除修習學分數調降外，另將原屬均為必修課程，調整為必修及選

修學分數，為配合上開調整及實施現況，修正本辦法第三條、第四條，其修正

要點如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依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規定，明定屬高等教育階段之大學、專科校院五年

制後二年及二年制軍訓課程自主；後期中等教育各學制軍訓課程之名稱與內

容，由本部依據課程綱要定之。（修正條文第三條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因應課程調整，明列後期中等教育及相當學制者，軍訓課程名稱修正為國

防通識，並定必修四學分，選修由各校自訂規定；另增訂過渡條款，以為修正

前軍訓課程之適用。（修正條文第四條） 


